
债券代码：112899 债券简称：19三聚 Y1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人大北路 33号 1号楼大行基业大厦 9层）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

2021 年度第七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受托管理人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168号 B座 2101、2104A室）

二零二一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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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第一期）》（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

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以及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三聚环保”或“发行人”）

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或“民生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民生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民生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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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可

续期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民生证券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

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

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

关规定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公司丧失对重要子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根据发行人提供信息及所发布《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巨涛海洋石油服务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告》（以下简称“公

告”），发行人下属控股子公司巨涛海洋石油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涛”）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三聚环保（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聚香港”，持

有巨涛 38.16%的股份）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1、该事项具体情况

因巨涛执行董事王立山、曹云生、刘玉年与公司及三聚香港在巨涛重大事项

（股份期权计划）决策上产生重大分歧，公司决定在 2021 年 6 月 28 日巨涛

周年股东大会对重选王立山、曹云生、刘玉年 3 人为执行董事投反对票。根据

巨涛周年股东大会投票结果公告，三聚香港以 45.4081%对 54.5919%未能否决提

名王立山、曹云生、刘玉年重选执行董事的相关提案。因此，公司在巨涛董事会

（9名）中派出董事由原来 5名减少至 4名（刘玉年原为公司推荐执行董事）。

经审慎分析研究，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及上述实际情况，管理层综合

判断认为公司已无法主导首席执行官任命，因此不能控制巨涛的日常财务、经营

管理决策活动。基于上述情形，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

相关规定，公司管理层判断公司已失去巨涛控制权，决定自 2021年 6月 30日起

巨涛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财务数据的变化情况

根据公告，截至 2021年 3月末，巨涛资产总额 449,428.84万元，占公司合

并资产总额的 24.22%；巨涛负债总额 238,765.91 万元，占公司合并负债总额的

27.31%；巨涛净资产 210,662.93 万元，占公司净资产的 21.48%；2021年 1-3月，

巨涛营业收入 68,833.03万元，占公司合并营业收入的 52.94%；巨涛归属于母公

司净利润 1,454.52万元，占公司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 111.74%；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余额 111,736.16万元，占公司合并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的 6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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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巨涛业务相对独立，本次调整是因公司对巨涛投资由控制变为重大影

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巨涛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

不会对公司的经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持有巨涛股权比例不变，巨涛作

为公司参股公司，从 2021年 06月 30日开始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三聚

香港个别报表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处理，公司

合并报表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处理。

上述事项对公司当期合并报表财务数据的影响如下：将减少公司资产总额

371,501.37万元，减少负债总额 243,959.71万元，减少净资产 127,541.66万元，

增加投资收益 719.90万元，增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净利润 719.90万元，

减少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31,236.01万元。上述金额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巨涛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后，巨涛将成为公司持股百分之五十以下的关联

方。公司对巨涛的担保由对子公司担保变为对关联企业担保。截至本临时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公告日，公司对巨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90亿元，美元 0.05亿元。

公司已致函相关被担保主体及银行将终止上述担保，目前尚未收到回复。若最终

无法终止上述担保，公司将依据相关法规，尽快将上述存量担保义务提交董事会、

股东大会，重新履行担保事项的审议程序，并将依据相关法规履行相应的关联担

保审议程序，做好相应的风险防控措施。

二、影响分析及风险提示

巨涛与公司其他主营业务关联性较低，因此巨涛海洋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对公司业务影响较小。但巨涛主要财务数据金额及占公司比例均较大，因此

巨涛海洋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对公司当期财务数据影响较大（上述影响金

额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民生证券作为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

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并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受托管理协议》的有关规定和约

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临时公告。

民生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

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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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三、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罗四平、王傲

联系电话：010-85127795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2021年度第七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

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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